附件1：
宜都市民政局固定资产报废处置报价单

一、报价单位（盖章）：

二、报价表

	序号
	名称
	数量
	报价单位
	报价单价
	备注

	1
	复印机
	1
	元/台
	
	

	2
	3P空调
	1
	元/台
	
	

	3
	1.5P空调
	8
	元/台
	
	

	4
	打印机
	7
	元/台
	
	

	5
	身份证阅读器
	4
	元/台
	
	

	6
	笔记本电脑
	1
	元/台
	
	

	7
	电脑
	6
	元/台
	
	

	8
	1P空调
	4
	元/台
	
	

	9
	扫描仪
	1
	元/台
	
	

	10
	叫号机
	1
	元/台
	
	

	11
	碎纸机
	1
	元/台
	
	

	12
	废旧大型商务打印（复印）机
	1
	元/台
	
	

	13
	大厅接待桌
	2
	元/台
	
	

	合计金额：
	
	


三：报价要求：报价不得低于《宜都市公共机构废旧物品统一回收办法》中的公共机构废旧物品统一回收指导价，低于指导价报价无效。
四、中标原则：在符合竞价要求前提下，报价金额最高者中标。

宜都市民政局

2026年6月8日
